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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房地产项目开发）委托合同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     房地产开发公司
 乙方（受托方）： 
 鉴于：
 1、 甲方——    房地产开发公司，系由     公司与乙方合作投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，甲方已获得了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权。
 2、 项目概况：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 亩，建设用地面积约 亩，代征地面积约 亩，容积率约  。
 3、 根据乙方与      公司于 年  月  日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地约定：乙方应协助甲方尽量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。如该地块需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投标（挂牌），乙方承诺以等同于协议出让的价格条件协助甲方获得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。
 4、 甲方经公司董事会决定，将开发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所有政府批准文件及征地手续，包括土地补偿、拆迁、安置等工作，委托乙方进行办理。
 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，以兹共同遵照执行：
 第1条 委托事项
 1.1 授权乙方以甲方的名义取得开发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所有政 
 府文件的批复及项目征地、农民的安置补偿、拆迁等事宜。
 第2条 委托费用
 2.1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乙方完成第1条1.1款委托事项的委托费用适用包干原则，多不退少不补。
 2.2 第1条1.1款委托事项，即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委托费用按照建设规划用地每亩  万元人民币、规划代征用地每亩  万元人民币的标准计算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委托费用共计  万元人民币。
 2.3 甲方支付的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委托费用，包含征地补偿费、拆迁费、青苗补偿费，该费用应计入甲方的成本。
 2.4 除上述所列费用之外产生的其他开发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、建安成本、管理费用等，由甲方——    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分别承担。
 第3条 委托时间
 3.1 开始时间：甲方原股东       向        转让股权完成的时间为准，即以甲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，取得新的营业执照为委托事项开始之日。
 3.2 完成时间：在 年 月  日之前完成本合同第1.1款约定的委托事项。
 第4条 付款时间
 4.1 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委托费用，由甲方按照实际征地交款（不包括土地出让金）的时间和金额予以按期足额支付。用款时乙方需提前申请用款，并将用款时间、用途填写清楚，甲方应按照急款急用、不影响项目开发进度的原则及时审核、及时支付。
 第5条 委托溢价
 5.1 经甲方财务核算，若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利润已经超过 万元（不含 万元）时，甲方应在财务报告出具之日起 日内向乙方支付利润的 ％。
 5.2 经甲方财务核算，若      房地产项目的利润在  万元（含  万元）以下时，甲方应按向乙方支付实际利润的 %。
 第6条 违约责任
 6.1 本协议生效后，甲、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，应按委托费用总额的5%向对方支付违约金。
 6.2 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委托包干费用的，应每日按当期应付费用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如逾期超过30天，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万元人民币，乙方有权不退还已为该项目支付的全部款项。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乙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，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赔偿款。
 6.3 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第3条的约定完成委托事项，甲方除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委托费用总额的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但是因为甲方逾期支付委托费用导致乙方未能按期完成委托事项的，应相应的免除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 6.4 若乙方非因甲方原因而不能完成委托事项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同意由甲方按投资股权比例所分配的利润中予以直接扣除。
 6.5 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、不能完全履行或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无效时，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，双方均有过错的，则由双方按责任大小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。
 第7条 争议的解决
 7.1 如本合同各方就本合同之履行或解释发生任何争议的，应首先协商解决；若协商不成，应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，仲裁适用该会之《仲裁规则》，仲裁裁决书终局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 第8条 其他
 8.1 本协议壹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 8.2 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，自乙方与     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生效。
 甲方：     房地产开发公司                 乙方： 
   年 月  日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月   日

